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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按照“兜底

线、织密网、建机制”工作要求，以有效解决城乡群众突发性、

紧迫性、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为目标，以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

托底、应急、过渡、衔接、补充的制度效能为主线，着力在乡镇

基层一线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，将社会救助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

前置，切实发挥临时救助时效性问题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基本生

活权益。

二、范围与对象

（一）急难型救助对象。以在各乡镇发生地实施临时救助为

原则。主要包括因火灾、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，或家庭成员突发

重大疾病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

严重困难、可能危及群众生命或身体健康，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

损失或无法改变的严重后果，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

人。

（二）支出型救助对象。以在各乡镇登记户籍地实施临时救

助为原则。主要包括因教育、医疗等生活必需的刚性支出突然增

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，导致一定时期内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

本乡镇户籍家庭。

本乡镇户籍家庭是指家庭成员中有 1 名以上（含 1 名）成年

人拥有本乡镇户籍的家庭。

教育刚性支出是指本乡镇户籍家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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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教育的普通高中学校（不含高价自费择校生）、中等职业学

校（含技工学校）、普通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、高等专科学校接

受全日制学历教育期间，经国家各类奖助学金、助学贷款、校内

奖助学金、勤工助学、伙食补贴、学费减免、教育救助后，家庭

负担的学费、杂费（包括住宿费和课本费）及异地就学往返交通

费，但不包含参加课外补习班、特长兴趣班、留学（到东盟国家

进行小语种交换学习的除外）等费用支出。

医疗刚性支出是指本乡镇户籍家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患重

病，在申请前 12 个月该家庭重病患者的住院医药总费用（含特殊

慢性病）经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其他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

保险、医疗救助、社会互助之后的自负医药费用支出，不含未凭

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师开具的外配处方在零售药店购买的药品费

用以及就医交通、住宿等费用支出。

三、审批权限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审核认定操作规程》（桂民

规〔2021〕5 号）文件精神，本文件临时救助金额在当地城市低

保年标准 0.5 倍以内（含）的，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认定，乡镇

人民政府负责审批后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拨付救助资金，资金从临

时救助备用金中支出。

四、审批方式

审批计算方式、计算方法及现金发放和实物发放签字权限等，

严格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审核认定操作规程》（桂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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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〔2021〕5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
五、资金保障

（一）年度划拨备用金。年初县民政局根据乡镇人口规模拟

分配分案，每个乡镇最高不超过 5 万元。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分

配金额如下：

1．平等镇、龙胜镇、龙脊镇：4 万元/年。

2．三门镇、瓢里镇、乐江镇：3 万元/年。

3．江底乡、泗水乡、马堤乡、伟江乡：2 万元/年。

县民政局报分配方案至县财政局后，县财政局将临时救助备

用金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下达指标至各乡镇人民政府。

（二）规范使用备用金。临时救助备用金的使用范围和管理

要严格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民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困难

群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桂财规〔2018〕10 号）的规定

执行，严禁超范围使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。县民政局会同财政局

加强对乡镇备用金使用的监督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高效。

（三）按时结算，增加资金有效供给。县民政局会同财政局

做好年度临时救助备用金预算，并且在每年度末做好临时救助备

用金年度结算工作，对于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不足的部分要及时

予以补足，对于临时救助备用金有结余的部分要及时回收，统筹

至乡镇下一年度临时救助备用金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2022 年 2 月份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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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审批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

人，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，各乡镇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、审批

权限、审批流程开展好临时救助工作，建立健全与审批权限相一

致的受理、审核、审批制度和机制，确保工作顺畅，救助准确、

及时、高效。要及时完善临时救助系统填报，确保信息准确无误。

（二）强化主动救助。各乡镇要充分利用好临时救助备用金

制度，充分发挥一线工作优势，要立足于主动救助与依申请救助

相结合，灵活运用各类救助方式，扎实开展临时救助工作，确保

不出现触及道德底线的人和事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管理。临时救助备用金，在各乡镇实施专款

专用、专项核算，严禁挤占挪用，一经查实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。

对虚报冒领骗取临时救助金的对象，经查实，应按有关规定追缴

已发的救助金和实物，并以诈骗公私财务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附件：1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用

金制度的通知（桂民函〔2020〕1401 号）

2．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审核认定操作规程（桂民

规〔2021〕5 号）




